关于印发《浙江省支付机构分公司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杭银发〔2012〕278号

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（宁波不发）、辖内各县（市）支行，在杭各支付机构，各支付机构在杭分公司：

为规范支付机构分公司管理，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制订了《浙江省支付机构分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予以印发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《办法》是我省首个系统性规范支付机构分公司管理的规定，人民银行省内各级分支行、各支付机构、支付机构分公司要高度重视《办法》的实施，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，全面理解《办法》的规定，切实加以贯彻落实。人民银行省内各级分支行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的要求加强对辖内支付机构分公司的监督管理，发现问题及时查处。各支付机构分公司要遵守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强化内部管理，规范开展业务经营，自觉维护当地支付服务市场秩序。

二、《办法》实施前已在浙江省内（不含宁波）注册的支付机构分公司要对照《办法》的规定，对自身组织架构、人员配备、营业场所、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有关业务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等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。对尚未达到《办法》要求或与《办法》相冲突的，要及时予以修改完善。各支付机构分公司要在2013年3月底前按照《办法》的规定，经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向杭州中心支行重新办理备案手续。

三、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要结合年度监管报告工作，对支付机构分公司开展年度评估。各支付机构分公司要根据《转发<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支付机构监管报告制度的通知>》（杭银发〔2012〕161号）的要求开展年度自评估工作，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报送年度自评报告。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要根据支付机构分公司的自评情况，结合日常监管，及时评价辖内支付机构分公司的业务与经营风险情况，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。

《办法》执行中如遇到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告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（支付结算处）。联系人：蔡海鹰、刘占稳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686511、87686506。
附件：浙江省支付机构分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2012年1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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